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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标就是用来区分和识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一种标志，商标在企业竞争之间占据

很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社会的突飞进步，社会经济活动也在不

断变化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表现的日趋激烈，促使许多企业想让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

更加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企业对于能够促使企业发展的商标的追求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不再仅仅局限于对文字、数字、图形等传统商标的追求，为了满足市场变化与市场主体

的多样化需求，许多区别于传统商标的声音、气味等一些非传统商标成为企业的追逐对

象。顺势而为，我国在 2013 年的新《商标法》中扩大了注册范围，删除了传统商标构

成要素必须具有可视性的要求，把声音列入了可以进行注册的商标范围，这是我国对于

非可视性标记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进行保护，于是我国对于声音商标的法律保护开始了新

的征程。这增加了我国商标注册的种类，会带动市场经济实现更大发展，这可以说是我

国一巨大进步。

我国对于声音商标在《商标法》中进行了规定，在《商标审理与审查标准》和《商

标法实施条例》也是有相关规定的，虽然有部分规定，但声音商标在我国还是处在初始

阶段，相关规定并不会很完善和健全。也正是因为声音商标是不可以被看见的，它是很

特殊的，对于声音商标的注册审查具有一定的困难。自我国规定声音可以作为商标进行

注册以来，实践中声音商标注册申请增加，但是声音商标注册成功率很低，由此可以得

出我国对于声音商标的注册审查方面的制度还不够完善，也说明声音商标审查制度还不

成熟。对商标的实质内容即显著性作为重点进行审查是商标审查部门事物主要审查对

象，所以声音商标也应如此。

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该如何对一个声音标识是否拥有显著性进行断定，通常大家

认为，某声音标识能够对特定商品或服务的出处进行识别，那么这个声音标识就是可以

被认为是拥有显著特征的。一个声音标识是否具有显著性，主要看其与商品或服务标志

的联系的紧密度。换种说法就是如果某声音标识与某商品或者服务之间的联系是具有很

强的紧密性的话，那么该声音标识所具有的显著特征就会很不明显，相反地，该声音标

识的显著特征就会很明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声音标识的显著特征与商品或者服务

的联系是成反比关系的。综合以上看法，一个商标的显著性可以被分成这样两类：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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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固有显著性，另一种是获得显著性。什么是固有显著性？就是特定商品或服务在用某

些标志的时侯，这种标志的显著性在一开始就具有。某些标志本身缺乏固有显著性，在

经过商家或服务者长期使用和广告宣传之后，公众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标志是与特定

商品或服务相联系的，而并不是对于商品或服务进行简单的表达。所以该标志在经过很

长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就具有了在其本身含义之外的第二种含义，这种“第二含义”

可以对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务来自于哪里进行识别，因此这些先天不具有固有显著性的，

在后来使用过后是有可能获得显著特征的，这就是所谓的获得显著性。目前来说对于声

音商标注册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对其显著性的认定，是以固有性为依据还是以在实践运

用中所获得的第二含义为依据来认定显著性，我国在实施条例中有所提及但总的来说对

于具体如何适用并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结合，发现我国在声

音商标显著性认定方面，存在的重要问题是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认定标准和没有尝试使

用固有显著性的相关理论来进行认定声音商标的显著性等。我国现有法律对声音商标在

显著性审查判断、声音商标的注册审查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进一步加强声音商标的显

著性认定将会对市场竞争的良好秩序的维护提供更大的可能，也将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

发展。本文首先对声音商标的概念、特征等基础理论进行阐述，接着引入声音商标的显

著性以及在此方面存在的问题，接着对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声音商标的显著性理论进

行论述进行学习借鉴，最后针对我国在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

议。

关键词：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问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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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emarks are used to distinguish and identify the source of goods or services. Trademark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In today's socie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progress of society,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In order

to meet the market changes and the diversified demands of market subjects, many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in their pursuit of trademarks tha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are no

longer limited to traditional trademarks such as words, numbers and graphics. Man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rademark sound, smell and other non-traditional trademarks become the pursuit of enterprises.

For those routes, our country in the new trademark law in 2013 to expand the scope of registration,

deletethe traditional trademark components must have visibility, the sound on the scope can be registered

trademar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our country for the visibility marker in the form of legal protection, so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sound trademark in China started a new journey. This has increased the types of

trademark registration in Our country, which will drive the market economy to achieve greater development,

which can be said to be a great progress in our country.

China has made regulations on sound trademarks in the Trademark Law, and there are also relevant

regulations in the Trademark Trial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an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demark Law.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regulations, sound trademarks in China are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re not perfect and sound.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sound

trademarks, it is difficult to examine the registration of sound trademarks. Since the regulation that sound

can be registered as a trademark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sound trademark registration has increased in

practice, but the success rate of sound trademark registration is very low. Therefo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system of sound trademark registration examination in China is not perfect, bu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sound trademark examination system is not mature. The emphasis of the trademark examination

department is to examine the substance of the trademark, that is, to examine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trademark. Then sound trademark as a kind of trademark, the review of sound trademark should also focus

on the review of distin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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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ractice, how to judge the significance of a logo?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as long as the public

can immediately think of a commodity or service when they see or hear a logo, and can distinguish the

source of a commodity or service, so as to distinguish the source of the commodity or service, the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logo has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a sign depend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 and related goods or services. That is to say, the weaker the significance of a sign, the

closer it is to related goods or services. On the contrary, the stronger the significance is. According to this

view, inherent distinctiveness and acquired distinctiveness become the distinctiveness classification of

trademarks. What is inherent significance? When a particular commodity or service is used with certain

marks, the distinctiveness of such marks is present from the beginning. Some signs themselves lack

inherent distinctiveness. After long-term use and advertising by merchants or service providers, the public

can clearly recognize that these signs ar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goods or services, rather than simply

expressing goods or services. So the logo aft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of use, has the second meaning of the

outside its own meaning, this kind of "secondary meaning" has to identify the role of specific source of

goods or services, so these innate do not have the inherent significance, in the later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after use, this is the so-called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he core issue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sound trademarks is the recognition of their distinctiveness. Whether to identify the

distinctiveness according to its inherent nature or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meaning obtained in practice is

mentioned in China's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but generally there are no specific and detailed

provisions on how to apply the distinctiveness. Significant standards review sound trademark in China to

study found that in practice the trademark review institutions mainly think a voice identification of

significant mainly after using for a long time, it also suggests that our country adopts the trademark achieve

significant this view, but for sound trademark and gain significant review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no specific

ru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istinctiveness of sound trademarks in China, such as unclear and

specific standards for the recognition of distinctiveness of sound trademarks, different authorities' different

recognition of distinctiveness of sound trademarks, and no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 distinctiveness of

inherent distinctiveness. The existing laws in China have no clear provisions on the examination and

judgment of the distinctiveness of sound trademarks and the examina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of sound



V

trademarks.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distinctive identification of sound trademarks will provide a greater

possibility to maintain the good order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This article first to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of sound trademark elaborates the basic

theory, then the introduction of sound trademark distinctiveness and the problems in this aspect, and then to

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outside the voice of the trademark of th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discussion to

learn from, the last sound trademark in China, significant recognition problems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KEYWORDS: sound trademark, distinctiveness determination, problem,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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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绪 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研究背景

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的必然，经济的发达和科技突飞猛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

件下商标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商标在当今生活中具有特别的价值，其在生活实践中和

市场经济中的价值也日益突显，商标自身能带来的利益也很大。其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

在对商标的保护和宣传上以及为商家的带来的利益增加
[1]
，商标于是乎越来越受到国家

和企业的重视。商标的传统的形式和内容难以满足现代经济条件下各种商家主体的要

求，他们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提高，相应地新的商标应运而生。因为大多数经营者

把声音作为商标给他们带去了很多益处，人们对声音商标则更加注重。对某种特定商品

或者服务进行宣传时，声音商标能够起到与众不同的作用，其能够更好的表达商品或者

服务，这样有助于使公众更容易区分商品或者服务。声音商标可以很快地把商品或服务

的信息进行传播，其有更强的传播作用相较于传统的商标，而特定商品或服务需要声音

商标的显著性将其进行更加明了的标记，显然声音商标的显著性在此是作为一种重要因

子存在的。国外在声音商标的保护方面开始较早，给涉及企业带去了很大的经济福利，

由此很多企业经营者对其更加青睐。伴随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步步提升，国内对完善

商标立法保护的需求也不断上升，于是我国在 2014 年 5 月新修订了《商标法》，在新

法里声音商标被增加进去，也就意味着此后声音商标在我国也具有了一定的法律地位，

我国司法实践和立法中关于声音商标的空白得到填补。

根据新《商标法》的对声音商标进行保护的有关规定，相继地腾讯公司就将其公司

开发的一个软件的声音，即 QQ 软件，作为此软件的消息提示音申请注册为声音商标，

但是审委会审核后做出了驳回的结果。而后其又向审核商标的评审委员会提出了复议申

请，但因为此声音没有商标所需要的显著性，得到与上次相同的结果—即又一次被拒绝。

于是此后腾讯公司又进行了行政诉讼，此案件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在经过审理后

该法院认为此声音在被长期使用后已然具有了显著性特征，总体而言，它可以识别服务

来源，已经达到了能够被注册成为商标时所需要的显著性标准，是否具有显著性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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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在被审核能否被注册的时候来说很重要，关于认定传统商标显著性的法律相对较完

备，但也不能用传统商标认定显著性的标准去认定声音商标，这明显不能适用。声音商

标在新的商标法里虽然已经是被保护的对象，但是其还是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所以与

其有关的法律规定或制度都不是很成熟。那么关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的规定就更加

少了。也正因为此种原因，商家在申请注册声音商标时没有清楚明了的规范作为方向，

相应地他们的相关利益没有一定的保障，当然地也会引出其他一些问题，长此以往这对

于我国的商标发展是没有益处的，而且声音商标刚刚兴起，缺少研究声音商标的立法理

论和实践经验。我国在新的商标法中只是认可了声音商标，然而对于它如何进行审查、

如何认定显著性以及如何进行保护都是处于空白状态的，没有一系列相应细化的规定。

近几年商家对于增强品牌和竞争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大家对它的关注也随之增加，越来

越多的人更多的对它进行宣扬和投资，也引起了很多学者和做实务工作的浓厚兴趣，近

几年有很多关于声音商标的文献被创作出，关于保护声音商标的规定刚刚入法不久，对

声音商标有条理且系统进行论述的著作暂时还没有很多。因而对具化声音商标的显著性

认定标准的探讨，在社会实践层面也有其存在的一定意义，与商标法的发展趋势也是相

契合的。当前我们正在打造知识产权强国，声音商标的显著性理论对促进创新发展、带

动知识产权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声音商标的有关规定立法既晚也不够完备，声音

商标的显著性认定准则不够确定或者是不一致等问题在实践生活中显现出来，为此对声

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的研究与讨论以及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还是很有必要的。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我国对于如何认定声音商标显著性和该怎样对其进行保护的一些规定并不详细，而

且已有的规定也存在很多遗漏。首先，本文对声音商标及其显著性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相

应介绍，可以帮助对声音商标及其显著性能有相应的整体把握，为公众对该新型商标了

解创造更多的空间。然后对于有些国家的理论吸取经验之后能够对于我国声音商标显著

性的认定的有关标准生发出一些建议。在非传统商标的领域，声音商标也还是很重要的，

因而不断明确完善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标准，对于非传统商标的显著性认定也是有益

的，这样一来也可以拓宽我国商标的显著性探讨范围，进而推进整个商标的显著性理论

的不断发展。当然地为我国对于此方面的研究白纸画上一抹色彩，立法上的内容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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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对我国整个商标法律的进步提供很大贡献。

（2）实践意义

1.有助于更好建设我国声音商标法律制度。相对传统商标和其他非传统商标，声音

商标都有它所独有的特性，正是因为这种独特性，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当前在立法上的缺

点，这有利于我国声音商标的制度或者法律都能够进一步完备。

2.有助于我国商标法制与国际制度接壤。世界上有很多别的国家或者地区在法律上

对声音商标进行规定要比我国早很多，为了跟上国际化的步伐，我国需要对声音商标进

行更多探讨与研究。本文通过探究其他国家及地区是怎样规定声音商标显著性的，寻找

出有益经验供我国参考借鉴，让我国商标发展进一步趋向国际商标的发展。

3.完备声音商标显著性的认定，是可以加强识别不同的商品或服务，进而可以给商

家或消费者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也更符合市场与经济良性发展的需求。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学术界在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这方面探讨的不多，大部分还只是对声音商标的注册的

有关问题或者保护的有关问题进行探究，而对于声音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以及如何认定

显著性的探讨很少。而且也很少有著作论述声音商标，收集的文献资料大都以期刊和硕

士论文居多。新《商标法》之前,更多的相关文章还只是讨论声音商标是否纳入法律,它

们是否可以注册等问题，在这之后大多文章对声音商标的怎样注册和法律怎样保护等问

题探究较多，同时，也有很多探究其他国家的文章，以对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的学习借鉴为主。

1.国内研究现状

（1）声音商标的特征

目前在国内学术界中，与声音商标的特征有关的主要有这两种观点：第一，于静的

《声音商标的注册》认为声音商标是独特的、有一定的功能作用和可以识别显著的
[2]
。

第二，吕侨的《声音商标的类型、特征、注册条件及完善》，在这篇文章中其认为声音

商标是动态的、不固定的以及可以跨越语言国界的与传统可以看见的商标比较而言。现

阶段对于声音商标的特征的研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所以要明确声音商标的特征还

需要与其他商标进行比较思考。

（2）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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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商标存在固有显著性的观点多数学者还是表示赞同的。何文桃提到：具有固有

显著性的声音标识是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少见又特别，但又可以使公众把这种声音与某种

商品或者服务联系到一起的
[3]
。熊文聪认为以独创性进行判定

[4]
。不免有学者持相反意

见即认为声音商标的显著性需要经过使用以后才能获得。有的觉得声音商标要采用经使

用才能获得显著性的的简单标准，即在申请时商标申请人需要提交可以证明此声音标志

与该特定商品或服务存在一定联系的证据
[5]
。彭学龙教授就认为商标在一开始不具有识

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作用，拥有固有显著性是不简单的，而是需要经过使用才有显著性

商标只有通过对其的使用才能产生显著特征。对此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无统一说法。

（3）声音商标注册问题

探讨声音商标是否可以注册。如向玉兰的《论声音商标的可注册性》中提到声音商

标显著性的先天固有性与获得性以及如何表达，对于那些符合注册条件的是应该被允许

注册为商标的。湛茜的《声音商标的可注册性分析》针对我国声音商标在实际注册中会

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介绍以及对声音标识是可以被注册为商标进行了介绍
[7]
。对域外国家

的注册制度的研究，在周晓燕、崔一宁、王跃的《中外声音商标立法实践比较研究》中，

系统探究了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针对声音商标的规定，并且在对比完各国

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后归纳了其有益经验，我国进行借鉴。硕士论文中，李智萍的《论

美国声音商标注册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是对美国关于声音商标如何注册，以及与

此相关的理论进行探讨，在和我国进行比较之后得出我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对

美国的借鉴都进行了论述。

（4）声音商标的法律保护

声音商标的法律保护研究在学术界较为成熟，大多数学者认为，对于某种音乐类型

的声音商标，如果其具有很显著的独创特征，那么就可以被得到相应保护，而且在被注

册成为商标的时候也变得简单许多，但是对于非音乐类型的声音其有没有独创特征通常

都不会被保护，若想得到商标保护就需要其符合声音商标的注册条件
[8]
。

2.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在《兰哈姆法》中，仍然没有把声音列入法律保护的可注册商标范围，但是在

美国司法实践中被认为只要某个声音可以对特定商品或者服务进行识别，就不能根据商

标自身的特性把商标注册申请驳回。所以某声音标识能够识别特定商品或者服务，在美

国的司法实践和审查中都是可以被注册为商标的。而且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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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美国的相关司法判例所确定。

欧盟在相关法律中把声音当作可以注册为商标的客体之一，而且事实上在欧盟，它

们在过去的审查过程中也即在实践中很早就把声音作为可以注册的商标要素。与别的类

型的商标类似，在对被申请商标审查是否具有显著性时，如果其本身不具有固有显著性，

则需提交其已经使用获得了显著性的证明。且还需提交可以证明被申请商标的使用时

长、使用范围等使用情况的有关证据，对被申请注册的商标以何种方式使用的来进行考

虑，考虑此被申请注册的商标是不是在使用后获得了显著特征。

澳大利亚把声音分为很多种，比如是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或者是具有通用特征的声

音等，而且对于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是绝不能被注册为商标的，而对于不具有功能特征

之外的声音需要对该声音进行申请注册的人提交可以证明其具有显著性的证明材料。审

查者对怎样提供证据和要提交证据的数量以及提交什么类型的证据，这些因素是需要针

对个案进行综合考虑的。澳大利亚的审查者在审查商标的过程中的对审查标准有很大的

决定权。

（三）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经过对关于声音商标的文献的检索阅读，整理所搜查汇集的文献资料，分析探究涉

及声音商标的理论问题，搜索整理国内外的论文和期刊等，试图对声音商标的显著性的

认定的现状和总体情况进行了解，将文献中好的观点取之为撰写全文提供理论支持。

2.案例分析法

此文章经过学习研究“腾讯案”等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与声音商标有关的案例，对

它们的裁判认定以及在复审后被驳回的决定书等相关文书进行学习了解。

3.比较研究法

首先是对我国声音商标显著性的有关制度规定，析别当中存在的不足，将国内外及

地区声音商标规定的有关制度对比研究，概括出当中的教训与经验。主要是分析学习欧

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其他一些国家对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是如何认定的。总结

它们关注的重要的点和经验，再与我国实际相结合作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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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声音商标显著性理论问题

1.1 声音商标的概念

1.1.1 商标的概念

商标就是一种标识，主要是为经营者所利用，因为它可以起到识别某种商品或者服

务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发展，所以市场里的主体也在不断更新对社会要素

的应用，商标领域出现一系列新的形式，声音商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而生的。声

音商标的具体概念在国际上是有统一规定的，主要在《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体

现，其认为某声音只要可以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该声音就是具有显著特征的，当然地

该声音也是可以被注册为商标的。在国际社会上对于声音商标的注册也有相关规定，即

使这样，声音商标在国际社会中也不存有统一的定义,各国有各国的规定，学者们对此

也是各持己见。

1.1.2 声音商标的概念

澳大利亚《商标审查手册》中，对传统的商标而言主要是利用眼睛进行视觉感受的，

而对于声音商标是利用耳朵即人的听觉进行感受的。能够让公众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

的声音被我国台湾地区定义为是声音商标，即满足可以被注册为声音商标的要求，那么

该声音就具有识别作用。而美国的定义又不同于我国台湾地区，在《商标审查程序手册》

中，其认为声音商标是利用听觉发挥该声音的识别作用的。现阶段在我国《商标法》中，

对于声音商标的具体定义并没有规定，仅仅把声音商标和传统商标放在同等位置。但是

有的国家或地区的情况跟我国类似，尽管通过立法认可了声音商标，比如德国就是这样

就只是把声音列进了可以予以法律保护的范围，但是又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定。我国《商

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对它的定义是指声音本身就具有识别作用的商标。有学者指出“声

音商标又叫音响商标也可以被称作听觉商标，是指对不同商品或服务是用单音音符所组

成的乐曲或者其他声音标识来进行区分的商标
[9]
。”由此可以看出，对声音商标的概念

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达，把具有显著性作为必须条件是他们相对比较

统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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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商标是属于商标其中的一种类型，首先则应满足于商标所具有的属性即拥有可

以让公众清楚识别不同商品或服务来源，用声音表示商标是声音商标所具有的特性，这

些声音或是自然界的声音，或是由人创作而成的声音，音乐声音和不是音乐的声音则组

成声音商标。笔者觉得能把声音商标定义成：声音商标是由音乐声音或不是音乐声音组

成的能让公众清楚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并且附着于商家或服务提供者所供给的商品或

服务上的具有无形性的一种声音标志。

1.2 声音商标的分类

声音商标所指的声音可能是自然界中的声音，也可能是人创造而成的声音。音乐型

声音商标和非音乐型商标是当前现有的声音商标的两种形式。

1.2.1 音乐型声音

基于乐谱而演奏出来的声音，这种声音可能是音乐家自创的具有独特性，也可能是

有人从一段音乐中摘取的一个片段。单一的音乐曲调或是有词句的音乐构成音乐型商

标，也就是声音商标是用一整首音乐曲目进行表达，这种类型的声音商标能够以专业的

乐谱形式书面表现出来，如五线谱简谱，这种方法也是表达声音商标的一种比较重要的

方式。在域外，别的很多国家或地区都赞同使用这种方式。例如英国在《商标审查指南》

中，当申请者在申请注册商标的时候采用五线谱的方式是被准许的。香港在《商标注册

处工作手册》中规定可以使用五线谱的方法对声音商标进行表达。诺基亚手机的开机音

乐即是由单纯的音乐组成，诺基亚的最开始设置的铃声，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知名的音

乐类型的声音商标，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对此声音注册为商标都是允许的。在功能机

的时代人们大量使用诺基亚手机，而且也被诺基亚公司大量宣传，这样每当《华尔兹圆

舞曲》被消费者听到时就会自然地与诺基亚手机进行联系，使消费者对此音乐产生了固

定认知。又比如我国新商标法施行以来第一个申请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始曲”的声

音商标，其中的声音也是一段音乐。

1.2.2 非音乐型声音

人说话聊天的声音和狗叫声等这些没有旋律的声音就是非音乐类型的声音，这种声

音或者可能来自自然中的事物所发出的声音，也或许可以是由人创造而成的声音。对于

非音乐类型的声音它的标志就是它本身所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并不能被乐谱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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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发出的声音或是一群动物发出的声音也或者是他物发出的声音等都是非音乐的声

音商标，其具有更加宽泛的范围相对音乐类商标来说。例如人自身发出的声音、不同的

风响声、动物叫声、不同设备的机械响声等只要不可以用五线谱表示的声音都能够被作

为非音乐类的商标进行注册。

1.3 声音商标的特点

新《商标法》之前给传统商标定义为是由图形、数字，还或者是各种颜色和文字等

这些要素组合成的商标，也可能是这些要素混合组成的。能够予以注册的传统商标需要

满足的要素都要具有“可视性”，由此可见，这意味着传统商标需要以消费者能够看得

见的方式来被群众所感知，并以此进行区分商品与服务的来源。但是声音商标是人们眼

睛看不见也不能被摸着的却又实实在在的一种存在，其需要被消费者群体以耳朵听的方

法来对商品或者服务来源所传达的信息予以接受，这对于人们的心灵也是一种新的感

受。声音商标与传统可以用眼睛看得见的商标也具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能够对商

品或服务的来源进行区别、都体现出显著性特征等，但同时它也展现出了自身的特殊性。

仅从声音商标的声音二字上看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传统商标依靠视觉进行感知，而声音

商标则不一样其是依靠声音。我们清晰地分析它的独特性是从根本上了解声音商标的一

种很好的方法。声音商标主要具有如下特殊性:

1.3.1 声音商标需以听觉进行感知，具有不可视性

传统可视性商标具有有形性的特点，主要由文字、字母、图形等组合而成，这就决

定了传统可视性商标主要依靠视觉途径进行感知。当可视性商标出现的时侯，人们总是

用眼睛感知它。不同于传统可视性商标，声音商标并没有具体的形态，它具有无形性的

特点，声音商标常常是通过一段音乐或者制造的声音来进行表达的，消费者主要还是依

赖于听觉对声音商标的存在产生一定的认知。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信息化社会，在电

视上和不同的网络媒体或者是各个街道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商标存在，其中大部分的设

计不够新颖，也不够独特，那种能够深深吸引公众的传统商标已存不多。但是新生的具

有特殊性的声音商标数量又比较少，其自身的不能被看见的特殊性迫使其在表达方式上

需要追寻精益求精，就需要使用具有一定独特的声音标志向公众表示信息，这也可以使

公众的听觉有新的感受。企业如果能够即时为它所属的品牌申请注册并获得准许注册声

音商标，这样一定可以帮助企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并且市场也会扩大，为企业注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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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并且发展空间增多，也能赢得更多竞争力。

1.3.2 声音商标不是静态的

组成传统商标的数字、立体标志及图形等这些要素都属于静态的，而且这么多年以

来，传统商标都是通过千篇一律的方式来向消费者传达信息的，真真正正对传统商标进

行改变创新的不多，向消费者推销仍然是以那些固定的模式，这对消费者来说并不能带

去新颖从而也会产生固定模式的审美疲劳。音乐型声音商标和非音乐型商标都属于声音

商标的一种类型，音乐型声音商标的标志如由钢琴所演奏的一首曲子或者是轻唱的一段

小调，非音乐型商标如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或者是火车轰轰隆隆的声音，这两种类型的

声音商标所呈现的表达形式都是以非静态性即动态性的形态展现给广大消费者，且声音

商标会伴随着声音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这种

持续性也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由于声音商标所传递的信息是在持续不断变化

的，也会轻易地就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关注进而仔细聆听，消费者在接受声音商标的传播

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声音商标的这种动态性所带去的影响，在受这种声音影响一段

时间后相关公众对于该声音商标中的音调都能随口哼出来，或者是在听到这个旋律后就

能想起相应的声音商标。由于过去的科技水平有限，传统商标就可以满足商家或消费者

的需求，但伴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们对物质及精神的追求也进一步提

升，单一不变的传统商标已然不能够满足商标市场的需要，声音商标和其他非传统商标

则顺势而立，在商标市场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3.3 声音商标的传播需要一定的载体

传统商标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商品自身或者服务自身上，传统商标往往可见于商品的

外包装上，以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呈现出来，由此可知传统商标依附于商品之上，与商

品紧紧联系而不能独立存在，伴随商品的传播而传播，这样一来也就大大限缩了传统商

标的传播范围及为商品所能带去的影响力。但是声音商标则不一样，对于声音商标所要

传达的内涵通过商品自身是不易体现出来的。声音商标的最大特点是其以声音体现的，

所以由此也说明声音商标的传播自然需要依赖于一定的媒介，比如需要借助于电视、广

播、网络及其他的电子设备来进行传播。现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先

进的事物，而声音通过一些先进的工具进行传播，那么它的影响力将不再仅仅局限只有

那么一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声音商标是社会的不断进步与科学技术水平持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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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产物，倘若没有诞生广播电视等这些传播载体，那么声音商标就很难找到其可以依

附的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会遇到阻碍，则很难达到广泛传播的程度，也就不会轻易地

传播给消费者，以致于不能很好地体现声音商标存在的独有优势。

1.3.4 声音商标传播限制较小

传统商标的传播会受到语言和地域的限制，特别是传统商标中文字类的商标在语言

差异方面的应对能力是最欠缺的，不同的国家、地区对于同一个商标的理解都不一样。

声音商标主要是依据听觉而识别出特定商品或服务的，在听到某个声音时，公众很快就

能联系到相关的商品，比如听到＂嘀嘀嘀＂的声音就会想到是 QQ 的消息提示音等。与

文字和各种各样的图形进行比较，各个地区的声音的差别相对不大，因为文字和图形会

被定义成各种各样的，但是对于声音不同国家和地区来说就只是一种声音。也是因为声

音所存在的这种无国界性，能够突破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声音商标的传播不

具有很多的障碍，对于声音商标的传播的限制较小，对于声音商标的传播的扩大也是很

有帮助的。

1.4 声音商标的显著性的概念

显著性是一个商标的精髓。
①
声音商标是商标中的一种类型，那么不可置疑的是声

音商标的显著性必定要符合一般商标的显著性的要求。所以，声音商标显著性的概念就

是声音商标所特有的，拥有能够识别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的特点，这其中又有与其他类

似商品或服务相区别以及辨识出是由谁经营或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1.5 声音商标显著性的分类

根据《商标法》第 9 条可知，商标如果想要注册成功，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在于必

须具备显著性这一特征。可见，显著性是一个商标能否被注册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和其

他商标进行区分的重点。声音商标的是商标的一种，但也有其本身的特殊性，所以同样

也要具有可以识别的作用才会被注册。因为声音商标主要是用听觉来进行感受，所以这

种感受消失的也会比较快，除非这种声音是很独特的，在被听到后就能让公众知道是来

自哪个商品或者服务。由于声音商标具有无形性这样一种特点，所以它不会轻易地像传

统商标那样很轻易地就具有显著性。又如传统商标，声音商标也可以被分为如下两类：

①
邓宏光:《商标法的理论基础——以商标显著性为核心》,法律出版社,2008,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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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固有显著性

商标的固有显著性，就是被用作商标的各种图形或文字等这些标志自身就具有显著

性，也就是说标志本身就具有识别商品来源以及与其他商品进行区别的特性，这是与生

俱来就有的特性，不需要经过长期使用或者使用其他手段就已经具有了显著性。对于声

音商标而言，某一个声音商标利用某种辨识度很高的音色或是一段具有独特性自创的旋

律就可以识别某种商品或服务，这就是声音商标的固有显著性。这可以看出具有显著性

的声音标志本身就是特别的，如尤妮佳的广告片尾声“苏菲”、雅虎的声音“Yahoo”

等广告词中包含商品名称的标识中，公众在听到这些声音商标就可以轻易地辨别出某一

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这些广告式的声音标志可以被认定为具有固有显著性。

1.5.2 获得显著性

获得显著性也被称作使用获得显著性，是因为标志本身并不具备显著性，而是人们

在实践中长期不断地使用某种标志而被消费者所熟悉，久而久之在公众听到某种声音就

会使其与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相联系，那么这种标志在原来的特定含义的基础之上有了新

的含义，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含义”。声音商标和可以看见的传统商标有一定差异，

一个是依赖听觉来进行区分识别，另一个则是依靠眼睛来进行区分识别。也正是因为如

此声音标志给人以不直观的印象，所以在听到声音的时候不能迅速与相关商品进行联

系。因为声音需要与其他载体进行间接结合，简单使用声音标识不能很容易的就和某商

品或服务进行联系。对于声音标志需要相关消费者通过自身的耳朵去感知商品或服务，

并且与之产生联系，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形成固定的印象，从而使相关消费者能够识别和

区分商品或服务，使该商品或服务具有显著性。也由于消费者没有将声音作为商标用于

区别来源的习惯，声音也不会被消费者自然而然的就作为商标来对待，所以不易确定声

音标志的固有显著性，这样以来就需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才可以让声音商标逐一对应与

其相关的商品或服务，这样在经过商家的宣传和消费者对商品或者服务使用一段时间过

后，此时会使消费者在听到此种声音便能想到此声音是代表了某种商品或者服务，此种

声音就具备了获得显著性，也即“第二含义”。比如对于苹果手机人们刚开始对它的认

识首先是其被咬一口的苹果的图案设计，而对于苹果手机的预设铃声不会让消费者认为

此声音是代表苹果手机的。只有该手机经过长时间的宣传使用，而且在市场中拥有一定

明显优势地位，手机铃声被播放很多次，人们对其便形成条件反射，消费者就会在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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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预设铃声进而与苹果手机联系到一起。而消费者在公共场所听到这段铃声时就能了

解到是有人使用了苹果手机，这也就是获得了显著性。再比如腾讯 QQ，其在社会上还是

比较知名的，对于它的消息提示音大家都很熟悉，它也是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使用之

后才让公众对其声音有一定的敏感度，即只要听到此种声音就知道是在使用腾讯的 QQ

软件了，由此这种声音标识拥有了获得显著性也被证明了。所以对某声音标识的的固有

显著性的特征，不是很容易就能被认定的。所以就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对声音标识频繁使

用获得第二层含义，也即经过使用来获得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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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国声音商标显著性的认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声音商标显著性的认定现状

2.1.1 我国声音商标的注册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我国商标申请需求量增大，从国家

商标网所公布的商标注册数据中了解到，我国商标注册量也很大。2014 年 5 月声音在新

施行的《商标法》中被许可成为可注册商标的客体，截止到目前，虽然在法律层面上声

音被允许注册为商标，但成功注册为声音商标的少之又少。把声音商标注册时需要历经

的时长和程序与传统商标相比，结果显示声音商标需要更长的周期来注册，还需要递交

比较复杂的审核与证明的材料，如某种声音商标同时具有音乐与非音乐的性质，其在申

请注册的过程中既要递交法律规定的该种声音的样本还有相关的说明文字，又要提供此

声音已经经过广泛应用的证据，然而传统商标只需提交申请主体的信息、委托证明和一

些图等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证明材料，所以声音商标需要历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可能被

核准注册，比如商标局对于国际广播电台广播开始曲的审查快 3 年，腾讯公司的 QQ 软

件的消息提示音的审查历经 5年多。所以对于申请声音商标的数量，虽然在逐渐增多，

但是真的注册成功的却又很少。与传统商标的注册数量相比，声音商标的注册数量明显

低下，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声音商标注册成功率显著很低。在商标申请注册的过程中，商

标局在对某个商标进行审查的主要是进行实质审查，它主要就是看某商标是不是具有显

著的特性，我国声音商标的注册成功率相对其他类型的商标较低主要是与我国认定声音

商标显著性的现存状况有关，本文从立法方面，还有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关于我

国声音商标显著性的现行情况来进行阐述。

2.1.2 声音商标显著性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情况

我国实践认定声音商标显著性的司法案件中，在社会上引起很多讨论和关注的的腾

讯公司的“嘀嘀嘀嘀嘀嘀”一案是我国声音商标第一例诉讼案件。案件情况具体是，腾

讯公司将其开发的一个软件所使用的用来提示有新消息的声音向商标局申请注册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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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这个案件在 2014 年即新的商标法律施行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中间在被商标局驳回

注册之后，又在时隔两年之后向我国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了复审，但是商评委给出了一

样的决定，把其复审请求进行了驳回，但是腾讯公司并没有放弃，于是其又针对此声音

申请注册为商标的复审被驳回的情况向法院进行诉讼。

腾讯公司称其申请注册的声音，并不是通常所指的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此声音是

该软件用来提醒用户有新消息而自己播出的声音，并且此声音非常简洁，也很明朗。然

后腾讯公司又提到该软件已经在国内的大环境中存在有 20 年，此声音标志也被用了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并为公众所熟知，此软件的用户每当听到该声音就可以与腾讯 QQ 这款

软件联系到一起，所以腾讯公司觉得该软件的提示音已然拥有了声音商标应该具备的显

著性。腾讯公司为了证明该声音具备了显著性给法院递交了他们公司好多年的年报、还

有在国家图书馆检索到的一百多篇文献等 6项证据。同时，商评委对声音商标显著性的

认定标准是要具有独创的特性，腾讯公司对此觉得其是欠缺相关的法律作为依据的。在

诉讼中商评委则辩称此声音过于简单而且不具有独创的特性，还有在电视上播放使用、

传达信息等类型的具有服务性质的项目上并没有商标应该具有的显著性的，因此其也不

能够把商标或者服务的来源进行区分识别的，事实上这是符合我国法律中规定的情况

的，也即契合《商标法》中第 11 条第 1款的第 3项所规定的情形的。腾讯 QQ 这一软件

被大家知悉，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腾讯公司提交相应证据证明的，但是在诉讼中，关于 QQ

消息提示音，其只是在这个软件使用时用来表示软件中的功能的声音，该声音可以识别

服务来源的特征并不能被该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所证明而且商评委还称他们考虑某商标

是否具有显著性时仅仅是把独创性作为其中的因素之一，并没有把独创这一特性当作审

查声音标识显著性的唯一标准。同时，这个消息提示音是为大众所知悉，但这也不能就

等同于其具有了显著性，而且也不能因为存在较久和使用的时间也很长也就觉得其是有

了显著的特征，其就是一个单一的重复的声音，并不具有显著的特征。最后，商评委基

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做出驳回腾讯公司对该

声音的注册申请的决定。

通过分析案情，关于本案的诉讼点主要在于：首先，诉讼中腾讯公司所主张的声音

有没有显著的特性；其次，该声音有没有在经过使用后而获得了一定显著特征；最后，

该声音具有独创性是不是就具有显著性。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基于《商标法》第 8条和第

11 条还有腾讯公司递交的有关证据对此案作出了相应判决。法院认为腾讯公司申请注册



第二章 我国声音商标显著性的认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7

的该声音标志单单只由相同的“嘀”音组成，这种声音事实上还是较单调的，但是事实

上这个声音里的“嘀”是连续短促的，也有比较高的音调，让人听起来会有比较短促而

又明快的感觉，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是可以被区别的当公众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并且

此声音有独特的音色和其特有的节奏，这种特别的声音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少见的，此外

该软件也已经和这个声音具有特定的联系即只要公众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想到是 QQ 软件

发出的声音。所以此声音并不像审委会所认定的其声音较简单而不能被注册的情况。一

般而言声音商标要被长时间使用后才会有显著性，法院基于腾讯公司提供的证明材料认

为此声音在跟随软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已然拥有了因使用而具有了显著特征，而且此声

音是人为设定的，在该软件有人发来新的消息的时候这个声音才会有，其不是在软件运

行的过程中，由其本身发出的声音，所以其并不是功能性声音。最后，法院对于腾讯公

司关于此声音被申请注册为声音的诉求进行了支持，然后把商评委作出的驳回结果进行

了撤销，而且还对商评委提出要求：对该申请注册的声音进行复查。

2.1.3 立法现状

2013 年基于现行商标法而修改成的新法，在新法中声音被允许可以申请注册为商

标，此次修改的商标法对声音可以注册为商标的要求是其要具有显著性，但是对于显著

所应有的特征以及该有的识别特征没有具体规定。声音标识与声音的显著特征是一个相

对主观的认识，每个人对于此的认识或许都不相同，如商评委和法院对某个声音的认定

可能就不一样，还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声音商标是一种新兴产物，商标法关于其显著性

不能作出合时宜的规定，所以用来判断它的显著特征的标准也比较复杂。

声音在新的《商标法》里虽然被允许可以注册为商标，但是法律对于如何认定声音

商标的显著性，在这方面还缺乏具体规定。我国在法律上对声音商标的规定不多，只有

《商标法》第 8 条与第 10 条第 1 项，还有《商标法实施条例》第 13条，声音商标在这

些条文里虽然都有被提到，但是都没有很详细的进一步规定，如条例 13 条也只是对在

申请声音商标时需要提交什么材料进行了规定，但对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并没有相关规

定；《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的第六部分也只是对声音商标的注册方式提供了一些规定。

除此之外，商标局还在一些官方网站上有一些其他要求的规定存在，并不成一定体系。

经过对我国目前关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的相关立法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此

时对于声音商标和其显著性的理论在我国现行法律中规定也是比较浅显简单，更是没有

规定如何认定声音商标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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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商标法的实施条例中，较为具体地规定了对声音商标进行申请时应提交何种

材料，但对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的审查认定标准没有相关具体规定。直到 2016 年关于

声音商标的显著性以何种方式及何种标准审查才被规定在商评委出台的《商标审查及审

理标准》中，其中对哪些不具有显著性的如何进行审查作出了一些规定，在这个文件中

规定一个声音标识想要获得显著特征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使用后获得。且我国的商标法

律起步相对较晚以及声音被列入法律成为可以注册的商标因素到现在也只有七年的时

间而已，声音商依然未得到充分发展，对于如何审查认定声音商标的显著性也暂时未形

成规范体系。综上，对于目前关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还不足以处理在实际审查中可

能会遇到的问题。

2.2 我国声音商标显著性存在的问题

2.2.1法律保护规定不完善

在声音被正式列入商标法保护范围之前，当该商标被侵犯的时候，是利用别的法来

进行保护的，如《著作权法》。太阳神公司为了将它的广告曲注册成为商标，于是把可

口可乐告上了法庭，存在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广告曲的旋律差别不大，很难使人分

清。但是太阳神的广告曲已经被著作权法保护，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可口可乐输了这场官

司，因为它侵犯了太阳神公司已经登记的广告曲的商标权利
[10]
。

在我国声音被纳入可注册商标的范围就已经具有很大的突破了，而对于该种声音在

被注册为商标后该如何进行保护并没有具体规定，我国的《商标法》也仅仅是把其等同

于其他类型的商标，对于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避而不见。这种情形在《商标法实施条例》

进行了完善。因为对于显著性的判断标准规定的不够明确，商标注册申请者根本不清楚

什么样的才是显著性，在其对商标进行申请注册的过程中由于不清楚标准，因此对于是

不是符合审查部门所要求的条件也不清楚，申请者也是处于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由于

不清楚不了解所以对其申请注册商标并不有利，这也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对商标注册

申请者来说是很浪费时间精力的，而且对于商标审查工作人员来说会对审查资源造成浪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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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显著性认定标准不够具体

商标的显著性就是组成它的要素要独特并可以使公众识别。
①
声音商标可以被注册

的必备要素之一就是要有显著性。前文第一章提到声音商标是无形的以及不能直接传播

而是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所以对一个声音标识是不是具有显著性进行判断并不是那么

简单的。对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标准在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国家地区已经有较为完备

的规定，而且他们的规定也都各有千秋，美国是利用定义法对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进行认

定，欧盟和澳大利亚则主要是利用举例说明的方法进行认定，从显著性的组成要素上认

定的是我国台湾地区。跟它们进行比较，我国的商标法也只是对显著性进行了简单规定，

声音商标跟其他商标比较起来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而商标法却没有结合其这种独特性

来作出详细规定，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将传统商标的规定参考运用到声音商标上，由

此便造成一种后果，即对于声音标识的显著性的认定缺乏一种标准。在显著性的认定上，

传统商标与声音商标有很大不同
[11]
，声音商标比较特殊这让它与传统商标的认定标准存

在差别，且截止到目前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关于显著性认定标准。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标

准这也给声音商标的审查工作造成一定的困扰，使商标审查很难进行，而且还会造成人

物资源的浪费；而审查人员在对商标进行审查时具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不同的审查人

对于相同的声音商标进行审查就不会有统一的认定
[12]
。且由于此种原因还会出现本来符

合注册的却不能够被成功注册而本不符合注册条件的被注册为声音商标，这样一来会误

导消费者，使消费者混淆一定的商品或服务，这显然是不利于市场稳定的。

同时，基于我国现阶段对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的认定情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对声音商标进行认定时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都会根据其使用的相关情况来进行判断

其是否经过使用可以识别出特定商品或服务，但“腾讯案”中商标局、商评委与法院都

以声音标识的使用情况进行判断的，经过认定后得出的结果却不一样。由此反映出这三

个不同的机关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所以他们的认定标准不统一，认定结果自然也是不统

一的。关于获得显著性的审查标准，在商标局、商评委制定的《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

中的一部分只是规定了一些不够具体的参考标准。
②
这也只是对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

的观点进行了简单明确，而对于具体的判断标准还是没有进一步的规定，仍给审查人员

①
王莲峰.商标法学第二版[M]

②
《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中规定，判定某个标志是否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1)相关公众

对该标志的认知情况；（2）该标志在指定商品/服务上实际使用的时间、使用方式及同行业使用情况；（3）使用

该标志的商品/服务的销售量、营业额及市场占有率；（4）使用该标志的商品/服务的广告宣传情况及覆盖范围；

（5）使该标志取得显著特征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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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性留了很大的余地，所以不同的审查者得出不一样的认定结果这也是必然的。因为

认定的标准不够明确，申请商标的人对于其商标能不能进行注册就不具有可预测性，也

就会导致有很大一部分事实上其商标并不能被注册为商标的申请者盲目申请，其实这不

仅不能满足他们想要注册商标的目的，而且会大大增加审查工作量。如果某个标识不应

该被注册为声音商标，在被成功注册后商标持有人就会在此商标上投入更多，而该商标

被商标审查工作人员在后续的复核审查过程中发现该决定是错误的就会将此商标撤销，

如此必定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以下是我国关于显著性认定时所存在的相关问题：

（1）最低认定标准不清晰详细

对被申请注册的某个声音标识进行审核查明是否可以对其进行注册的时候，第一位

要考虑的还是其具不具有显著特征，但是这个显著特征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这个

概念具有动态性，其不是一成不变的，针对此种情况，需要对关于声音商标显著性如何

认定的标准进行明确
[13]
。在对申请注册的声音标识进行审查时有关部门要将此商标是否

与已经被注册的商标相类似进行比较，因为没有清晰详细的最低认定标准对于一个商标

的独特性和显著性等都不能很好的识别出，而且公众对于声音商标拥有比较强的主观认

识，所以每个人听到同一个声音所产生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对于显著性的认识也

不一样。消费者在判断某个声音标识是否具有显著性的时候是关键所在，而每个消费者

的认知又不同，对同一个声音标识有些人会认为其具有显著性，也会有人认为此声音标

识与其他声音标识类似。而申请者因为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就不能清楚地了解到对于申

请注册的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要满足什么样标准才符合条件，申请者会产生混淆，可能将

本不符合条件的声音商标进行注册，也可能会出现本符合条件的声音因为申请者不知悉

准确的认定标准而未进行注册的情形。针对以上情形声音商标显著性的最低认定标准就

需要进行明确。

（2）缺少对于显著性的证明方式的规定

一种很特别的声音如果想要申请注册为商标不难，因为其具有很明显的显著特征。

但是如果对于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声音进行注册申请如猫叫声，对于此种情形则通常是需

要一些证明的，也即可以证明该种声音被长时间使用之后具有了其本身含义之外的第二

层含义，那么其是可以因为经过使用具有了一定的显著特征而被注册的。针对这一情况，

2014 年 8 月国家商标局批复了如何审查声音商标的显著性特征，在审查时某个声音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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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缺乏显著特征，商标局能够让申请人提供相应材料进行证明某声音虽然在一开始缺

乏明显的显著特征，在经过使用已经获得了显著特征。
①
但是应提交什么证明材料是没

有被规定出来的，有关审查部门在认定审查时的参考因素有哪些也没有被规定。这些问

题在实践中都是可能会遇到，再加上我国日益增加的声音商标的申请量，对声音商标显

著性的证明方式应做出进一步明确规定，由此商标审查机关的工作效率可以得到有效提

高以及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也可以得到保护，市场秩序也会稳定。

（3）对具有通用特征的声音和功能特征的声音认定不明

我国《商标法》对具有通用特征的声音的规定都不够明了，比如关于这种声音怎样

对其显著性进行判断，还有怎样才能被注册为商标都是没有明确规定的。仅仅在《审查

标准》中规定该种声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缺乏显著性的，所以对于该种声音的显著性

具备与否，还有其注册问题是不容易被划分的。并且对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只是规定对

其不完全禁止，而美国对此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是完全禁止的，因为功能性声音标识与

特定的商品或服务本身具有的功能属性联系比较紧密，所以这两者之间很难能够区分

开，若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可以被注册，那么不正当竞争将泛滥，对于具有功能特征的

声音应该规定的更加清楚严格。

2.2.3 司法实践认定与行政机关认定不一致

前边提到过的腾讯公司诉争声音商标一案，腾讯公司提交了其年报、监测使用情况

的报告和对用户的统计等证明材料用来论证其申请的声音商标在经过长期使用后已经

具备了显著性的特征，商评委却认为这些证据并不能起到证明该声音具有显著性的作

用，而只是能够证明使用该声音标识的软件拥有一定知名度，因此依据《商标法》第 11

条第 1款其中的第 3项决定不允许注册。然而法院综合考虑该软件的在市场中的所占比

例和使用该软件的用户有多少以及使用的这个声音是不是功能性声音等因素，最后认为

腾讯公司申请的此声音标识是具有显著特征的，并基于《商标法》第 11 条第 2 款准予

核准注册。对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现阶段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作为依据。因此出现

商标局和商评委以及法院三个不同的主体之间在对显著性的认定时考虑的因素、认定时

的角度还有最后所作出的认定结果都存在不同的地方。不仅如此，商标局和商评委具备

关于商标的专业知识，他们是被认定为审查商标注册的专业部门，事实上他们在认定注

册方面也是权威的，但当前所处的阶段是由并不是专门负责审查商标注册工作的法院对

① http：//7www．sai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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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状况进行最后判定，而且他们之间的专业领域与工作侧重点都不一样，对于同一个

商标显著性的认定结果必定不同。由于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间的认定不统一，在实践中

会带来很多消极影响比如增加法院的诉讼负担等。而一个具有一致性、普适性的认定标

准，会作为一个参照标准来推进商标认定人员的工作开展，同时也赋予认定结果更大的

确定性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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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域外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分析与借鉴经验

在国际商标市场中，虽然声音商标存在的时间已经不短，但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的

商标，而且不管是在立法还是司法中关于它的规定都是贫乏的。在我国，商标的法律保

护方面虽然也具备有丰富的经验，但眼下我国在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这一领域还存在较

多不足，在声音商标的审查过程中尚且存在很多定义模糊的情况。美国、欧盟和澳大利

亚等其他国家准许声音被注册为商标相对我国来说是比较早的，因此对于保护声音商标

和对其显著性的认定等方面的发展也较成熟，他们的相关经验对于我国来说是可以作为

参考的。

3.1 美国声音商标显著性的相关规定

3.1.1 美国声音商标显著性的认定

世界上对于非传统类的商标进行保护起步最早的就是美国，《美国商标审查程序指

南》和《兰哈姆法》中均有关于保护非传统商标注册的规定，此外在《汇编有关商标法

案例的操作规则》内也有相关规定
[14]
。而且美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许可声音被注

册且将被注册的声音商标纳入法律保护的国家。目前的阶段，美国在《美国商标审查程

序手册》中对声音商标作了一些规定，在它们国家的《兰哈姆法》中也有所规定。《兰

哈姆法》中第 45 条
①
规定声音被列入能够被商标法给予保护的客体。美国对于能够注

册为声音商标的要素需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该声音必须要具有显著特征，其二是必须

不是功能性的声音
[13]
。美国第一例被注册成功的声音商标是其属于全国广播公司的“三

音阶钟响”，另外还有在操作微软系统时的开机声以及在英特尔广告中配的音乐在美国

都是比较著名的注册成功的声音商标。
②

对某个声音标识所具有的显著特征进行认定的时候，显著性的强弱也会被触及。对

显著性的判断主要是根据大多数平凡的消费者的有关认识参照考虑的，这是人尽皆知

的，美国主要是通过制作问卷而后再将其发放到消费者手中进行调查，以对某个声音商

①
《兰哈姆法》第 45 条：“商标可以由能够用于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文字、名称、符号、装置、图形，或者以

上要素的联合形成。”
② Nick Pisarsky. Potayto- Potayto--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Trademark Protetion of Productsounds,Connecticut
Law Review.(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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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显著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不仅调查对象是不特定的且这些对

象要具有代表性，仅仅调查个别的消费者是不行的，而且还要对问卷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有一定的保证，这样也能够保证调查结果的合理性。此外声音标识有没有规律、独创的

程度和其时长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声音商标的显著性程度产生一定影响。

美国米高梅公司的那声狮吼对我们来说都不陌生，听到这声狮吼就会与米高梅公司

相联系，其在大家心中就是代表米高梅公司的相当有质量的影片，通过在市场活动中被

长期使用后已经家喻户晓。一旦该声音在电影里出现，公众就会知道这个电影是出自米

高梅公司，因此从此声音与米高梅电影联系的紧密性我们可以了解到：此狮吼声所具有

的显著性程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在生活实践中证明其显著性也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在

1986 年该狮吼声通过了美国商标局的认定正式注册成为声音商标。

在涉及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审查上，美国对此规定的是很清楚确定的，同时对于

不能被注册为声音商标的也在美国的商标法中有所规定：第一，此种声音标识只是其商

品或服务本身的一种表达；第二，其仅是对某个商品或服务在地理方面或者别的其他方

面的一种比较简单的文辞表达；第三，该标识对于某种商品或服务的表达是具有欺骗性

质的。美国专利商标局还作出这样的规定即对声音商标在注册的过程中必须详细描述该

声音，且需要把属于该声音商标的电子样本附随提供。而且美国的专利商标局，把声音

商标分为：其中一种是特别的，也就是说这个声音标识本身就是有显著特征的；另一类

就是比比皆是但并没有什么显著的特性。前一种不用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其是具有显著特

征的，后一种则需要通过宣传使用获得一定的显著性。美国商标评审与上诉委员会提出

一条规则，即 Vertex Group 规则，它是于 2010 年间被提出，这条规则具体为某种声音

是在其商品正常运行的过程中而发出的，那么此声音若要注册成商标需要满足一定的前

提，即该声音在经过使用后被证明具有了一定的显著特征。如马林巴琴铃声，该铃声是

属于苹果公司 iPhone 手机的专属铃声，基于 Vertex Group 规则，该声音若被苹果公司

申请注册为声音商标，则其须提交此声音标识已经具有显著特征的相应证据来进行证

明，比如该声音在生活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且被相关消费者知悉，这样一来此声音就可以

具有识别 iPhone手机的来源这样一种作用，进而此铃声也就自然地和 iPhone 手机进行

联系，如果该声音没有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被广泛使用，则其是不可能具有显著性的，那

么当然不能被注册为声音商标。
①

①
刘贵增：《美国描述性商标审查实践及判例》，载《中华商标》200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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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通用电子案中，船舶的喇叭声被该公司注册为商标，以便该公司对其商品或

者服务的来源进行标识，但是却被专利商标局经过审核查实之后认为该声音不具有相应

显著性而将其驳回。美国负责审查商标的专利商标局认为此种喇叭声在日常生活中很常

见，而且其他的船舶也可以发出相类似的声音，那么就可以得出该声音是没有先天显著

性也即没有固有显著性的，因此，这种声音就需要申请该声音标识的人提供可以证明该

声音已经通过被反复使用具有了“第二含义”也即具有了获得显著性的相关证据，此时

该种声音就具有识别性了。美国专利商标局认为，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声音才能被允许注

册为商标，然而通用电气公司对于其申请注册的传播喇叭声不能提供相应证据其已经具

有获得显著性，所以商标局因其不具有显著性而驳回该注册申请。在这里再列出一个例

子，一种电子报警装备所发出的声音被 Federal Signal Corporation 公司申请，想将其注

册为声音商标，然而因为专利商标局认为该声音不具有显著性得到被驳回注册的结果，

此后该公司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提供了来自不同消费者的关于此声音具有显著性的十

六份证明材料，该公司用这些证明材料来证明此声音已然被长时间的宣传使用后获得了

相应的“第二含义”，也就是该声音是具有显著性的且明显可以与该公司形成紧密联系

的。最后的结果是该声音被注册为商标
[16]
。

摩托罗拉被斯泰尔公司起诉，作为被告的摩托罗拉公司，它想把一个“唧唧”声作

为商标进行注册，在该商标公告期内斯泰尔公司对此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斯泰尔公司

提出在其公司的相关商品或者服务上已经被独占性地使用了很久。在经过美国商标审判

和上诉委员会审核查实后，他们认为该声音只是手机在使用过程中正常发出的，该声音

本身是没有显著特征的。然而摩托罗拉公司却提出这样一个主张进行反驳即这个声音在

很早以前就被其公司使用，而且他们公司的手机在市场中所占份额也相当大，对于该声

音他们也对其投入很多人力财力进行宣传，正因如此该声音也已经被公众所知悉，是符

合声音商标申请注册的条件的。但是美国相关商标审查部门这样认为，在市场中所占的

比例大小，与这个声音相关的商品或服务的联系程度没有任何关系，无法使相关消费者

在购买和使用产品的时候区分该商品或服务来源，因此并没有获得除了其本身含义之外

的第二层含义，也因此是没有显著特征的。在这个案件里摩托罗拉公司结果以失败告终，

所以对于申请注册的声音也不能被注册为商标进行使用。

综合以上论述，美国在对某个声音标识所具有的显著特征进行认定的时候，它将本

来就具有显著特征的和经过使用后而获得显著特征的进行不同应用，这样的方式还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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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的。而且其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关于显著性的判断也相当科学准确，特别是在对获

得显著性进行认定的时候，规定一定要提交充分的证明材料才能被商标审查部门认定为

已经具备获得显著性。

3.1.2 美国通用性及功能性声音显著性的规定

根据美国相关商标的法律规定，由于通用性声音具有功能性，因此不能被注册为商

标。而在实践中，如果相关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通用性声音经过长期、集中及持续反复的

使用以后获得了显著性，并且不排斥其他人在非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该声音，则商标

评审主管机关是允许该声音标志注册为声音商标的。比如在上文中提及的狮吼声，因为

其在经过长时间频繁的使用以后收获了一定的显著特征，而且对于该声音被其他相似的

商品或者服务使用其也没有不同意，最后此声音被注册为商标也是很正确的。

对于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此种声音不能被注册为商标，美国在《兰哈姆法》中对

此作了很清楚的规定。其中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引擎声申请注册

为声音商标一案
[17]
。具体情况是，与哈雷摩托车相似的同行经营者研制出一个声音，然

后这个声音又和哈雷摩托车的发动机所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于是哈雷公司就想把其公司

的摩托车事实上是摩托车发动机发出的声音申请注册为一个声音商标，但美国的专利商

标局认定该摩托车发动机的引擎声，也是其他摩托车可以发出相同的声音，没有一定的

可识别特征，而且对于市场良好发展也不利，所以该声音的注册申请被商标局给驳回了。

因而为了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很好的保护，阻止垄断现象发生，美国对于具有功能特征

的声音是不予准许注册为商标的。

3.1.3 美国声音商标的表达方式

美国对申请注册时需要提交的文件规定为应是具有描写性的，在美国的《商标审查

指南》中，对申请注册声音商标作出了一些规定，要求申请者在进行申请时，提交一段

声音样本且需要有相关文字说明，然而对于用图谱的方法进行表明美国是没有提及的。

因而可以了解到美国采用的是文字表示方法，而且相对于传统商标，对声音商标采用文

字说明的方式表示更为严格：对于某声音的音调音色等要素描述的都必须客观准确，并

且关于该声音的文字说明也要具有客观完整性，描述的尽可能的具体明了且易于理解，

能完全做到这些是具有一定难度的。美国大多数注册成功的声音商标都是采用了一定的

文字进行表达的方法。文字说明描述声音的方式比较灵活开放，而且对于申请人而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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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起注册申请的时候也比较方便操作，另外这种方式还有很强大的适用性，但是用单

纯的文字进行描述也会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进而会导致该说明存在不确定性。

在美国《商标审查指南》中，还有这样的规定即在对某个声音样本提交申请的时候

可以突破传统模式，采用电子上传的方式进行申请注册，且有关的音频或者视频也要将

其一并上传，由此便可以对上述的文字说明的方式进行补充。

3.2 欧盟声音商标显著性的相关规定

3.2.1 欧盟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

《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其中的第 4条规定：阿拉伯数字、图形以及人的名字等是

都可以作为商标的形态，只要某个标识可以让消费者对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务进行区分则

均可以被注册为商标。这种规定和美国相同，都没有对声音作为商标形式进行禁止。基

于《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中的第 3条，其中的第 1款规定，那些不具备显著特性的就

是不能当作商标进行注册的。
①
根据拥有显著性的方式的不同来认定显著性，固有显著

性和使用获得显著性这两种分类是基于某声音对于显著性所获得的方式不同，针对第二

类经过使用而拥有商标的权利人需要一定的证据来对该声音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对其的

印象是耳熟能详的，并且还能够使公众在听到该声音时可以对特定商品或服务清楚地区

别开。

在欧盟，社会中会有很多能够体现认定商标的显著性的法律案例，如 Windsurfing

Chiemsee这个案子,
②
法院通过使用例举的方法，对如何认定声音商标的显著性提出三个

条件：第一，该声音是不是在生活中某商品或服务的功能声音，或者是不是具有通用特

征的声音；第二，商标进行使用的相关范围以及使用时长；第三，对商品投入了多少成

本；
③
从《欧共体商标条例》第 4条

④
以及还有欧共体法院所作出的相关裁判能够了解到，

欧盟在关于怎样对显著性认定方面，没有明确进行规定，而只是以例举的方式判断该标

识是不是具备识别特征。如芬兰对 Ingman FoodsOYAB把这样一种声音注册为声音商标，

即其想要进行注册的是一段简短的音乐，为了能被广泛保护，于是又向欧共体申请将这

①
《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第 3 条第 1 款：“不得注册的标志，包括缺乏显著性特征的商标、纯粹描述性的商标

和完全由商品自身性质决定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要的形状或以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组成的商

标。”
② Joined Cases C-108/97&C-109-/97,Windsurfing Chiemsee v.Huber andAttenberger ECR I-0000,1999.
③ Joined Cases C-108/97&C-109-/97,Windsurfing Chiemsee v.Huber andAttenberger ECR I-0000,1999.
④
《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第 4 条：“人名、图形、文字、数字及包装等形式都可以是商标的形式，足以使消费者

和其他商标或服务相区别都可以注册成为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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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音乐注册成为商标使用。在对该声音标识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欧共体例举了三个条件，

具体为：一为如果只是对该声音进行使用，这不能被视作是关于该声音是不是具有显著

特征的主要标准；二是相关消费者在听到该声音时能不能进行识别商品或服务；第三点

是该声音被广泛地使用是在认定是否具有获得显著性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Shield

Mark案①
里，要求申请的商标一定是要有声音商标该具有的属性即显著性，而且还要用

相对完整的图文方式进行很清晰地表达。欧共体还提到，某个声音本身就是作为商标使

用的，那么其就可能有商标显著性的特征，具体可以展开为：第一，对该声音的使用一

定是以商标的名义使用的；第二是对该声音的用途也仅限于是在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上作

为商标进行使用的；第三是该声音标识的使用情况并不能起到证明其具有显著性的作

用。

为了与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能够适应，属于欧盟的每个成员国在声音商标方面又单

独作出了有关规定。其中德国，对于声音其把它拉进了可以使用商标法进行保护的界限

之内，对于如何认定声音商标的显著性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没有规定，而只是举了一些

反例来对那些没有显著特征的进行了说明，这些规定主要在德国的《商标法》中的第 3

条中的第 2款有所体现，对一个声音标识显著性的认定要满足这样两个要求：第一，此

商标本身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第二，此商标可以给其联系的商品或者服务带来益处吗？

与此同时对声音商标的表达方式德国还准许利用声谱图的方法。法国在《法国知识产权

法典》中第 711 条第 2项中对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有相关规定：“某个商标是否具备显

著性主要取决于该商标能不能对特定商品或者服务进行识别
[18]
。”而且该规定中对于明

显不具备显著性的标识类别也做了确切规定：一是某种声音只是单纯标识特定商品或服

务的属性或者某声音只是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是没有显著特征的；二是某种声音只是用

来表达商品或服务的外在特征也是不具有显著性的。对利用声谱图表示声音商标的方式

在法国也是被准许的，而且对于该声音进行申请注册时还可以提供其电子样本。英国对

于何种声音可以被注册为商标没有相关例举，但是其也没有排斥声音作为客体进行商标

注册，而且英国也同意图谱表达声音商标。

3.2.2 欧盟通用性及功能性声音显著性的规定

对于具有通用特征的标识和具有功能特征的标识欧盟对其规定主要体现在《欧洲共

① Shield Mark BV V.Joost Kist H.O.D.N.Memex，Case C-283/01[2003]ECR I-1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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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商标条例》第 7条
①
中，具有通用特征的标识被确切规定为不能将其注册为商标的

类型，而且也排斥具有功能特征的标识进行商标注册。但是在时间生活中如果某个具有

通用特征的声音标识被长时间使用后而获得了一定显著性，而且其对别的经营者也不会

造成影响的情况下是可以被允许注册为商标的。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欧盟关于具有通用

特征的声音标识的注册事实上也是持有相对禁止的态度的。对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标识

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对其都是禁止注册的态度，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 711 条第 2项，

②
对只是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标识的注册规定为绝对禁止，因为此种功能性的声音本来

就没有显著特征，而且其是某商品或服务本身所发出的功能性的声音，即便其经过使用

具有了一定显著特征也是不可以被注册成商标的。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标识不能被作为

商标进行保护，这在德国《商标法》第 3 条第 2 项中被明确规定。
③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

对于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在整个欧盟，都是采取绝对禁止注册的态度，所以在这里对于

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注册为商标的。

3.2.3 欧盟声音商标显著性的表达方式

《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第 3 条明确规定，以图谱的方式表示声音。
④
乐谱属于图

谱的一种方式，声谱也是。用乐谱表达音乐类型的声音，其能够把音乐的音色、音乐的

频率以及力度等都可以统统被表达出来。动态性的声谱和静态性的声谱是声谱的两种形

式，非音乐类型的声音标识一般都采用声谱方式进行表达。对非音乐类型的声音商标利

用电子方式进行申请注册在欧盟是可以的，在利用声谱图或乐谱图表示声音商标的时

候，提供的声音样本还要采用特定的格式比如 MP3 格式，在提交这些的同时并且还要对

该声音进行附录文字说明。在欧盟地区，还有不同的观点在别的成员国存在，如德国是

不赞成采用声谱图的方式对声音商标进行表达，德国认为一般消费者是没有专业的音乐

知识的，被其作出的声谱图想必也是不能对声音商标有相对好的表达的。由此我们可以

了解到关于声音商标用何种方式表达的规定相比其他国家较为严格一些。

①
《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第 7 条第 1 项：“仅由习惯用语或商业实践中公认为已成普遍的标识、符号，不能注

册为商标；由商品自身所特有的性质决定的形状不得予以注册为商标使用。”
②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 711 条第 2 项：“只由商品性质或功能所决定的外形，或赋予商品以基本价值的外形

构成的标记本身缺乏显著性，并且通过使用也不可取得显著性，是不允许注册为商标的。”
③
德国《商标法》第 3 条第 2 项：“仅由商品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形状、仅为获得某种技术效果所必须要的形状、

仅为商品提供实质价值的形状，不能作为商标保护。”
④
欧盟《共同体商标条例》第三条规定：“声音商标的申请者对声音标志的表达应当选用图谱表示，如果以电子申

请的方式进行注册，需附带该声音的电子文件来进行书面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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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澳大利亚声音商标显著性的相关规定

3.3.1 澳大利亚的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

澳大利亚在对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进行认定的时候，主要着眼于功能性标准，《澳大

利亚商标审查手册》依据某声音商标能否识别特定商品或服务以及该商标的显著性程度

进行划分，把声音商标分成具有可识别特征的声音和具有功能特征的声音等，针对不同

种类的声音又会有不同的例子来进行解释说明。澳大利亚对声音商标的定义是某个声音

商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经常遇到的，而且这个声音也不是用来表示某个商品或服务

的所发出的功能性的声音。日常生活中的声音具有普遍性，因而该种声音很有可能被多

种商品或者服务应用，一般意义上来说是不具有显著特征的。

3.3.2 澳大利亚对通用性声音和功能性声音的规定

澳大利亚规定不能把具有通用特征和功能特征的声音注册为与该声音相联系的商

品或服务上面，但是能够在不同种类的商品或服务上被注册。《澳大利亚商标审查手册》

第 6 条第 2 款第 1 项中对什么样的声音是功能性声音进行了相应规定，
①
并且还举具体

的例子进行说明，澳大利亚对具有功能特性的声音的申请注册以相对禁止的态度对待；

第 3 项中对通用性声音作出了相关规定，
②
在该规定中对一些比较常见的通用声音进行

了举例说明。另外还规定有商标审查工作人员在审查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案例具体裁

量，对那些具有显著特征的通用性声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将其注册为商标。

3.3.3 澳大利亚对声音商标所采用的表达方式

澳大利亚与别的国家不同，它对声音商标表示的方法是采用多种表达方式相交叉即

混合的方式，在澳大利亚《商标审查及程序手册》第 11 章第 6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③

对音乐商标通过乐谱来进行表达，与此同时还需要提供对该声音的具体文字说明，而非

音乐类型的声音商标使用五线谱的方式表达比较困难的也是准许用文字代表说明的。混

合表示法即在有图谱表达的基础上再添加相关的文字描述，这种方法对于审查工作人员

①
《澳大利亚商标审查手册》第 6 条第 2 款第 1 项：“功能的声音例如机械设备一部分的正常操作所产生的声音。

摩托车引擎声即是关于摩托车马达的功能的声音，因此其他经营者可能想要使用在他们自己的商品上。”
②
《澳大利亚商标审查手册》第 6 条第 2 款第 3 项：“此类声音是包含或由普通、常见的声音组成，亦即其他经

营者可能想要声音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所要求的证据数量，依商品本身的性质而定。越普通的声音，所要求证

据的数量越多。”
③
《澳大利亚商标审查手册》第 11 章第 6 条：“声音商标的申请材料中必须包括该声音标志的图示，对于非音乐

类声音商标，则可以单独采用文字说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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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众来说对某种声音标识能够了解的更加透彻，进而可以提升审查人员的工作效率。

3.4 借鉴域外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的经验

3.4.1 借鉴美国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的经验

不只是我国对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的标准在立法上缺少相应明确的规定，美国

也一样，因为这种显著性是不够稳定的，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立法又很稳定，

是以立法很难解决此显著性认定的问题。但是美国有很多相关的司法判例，判例虽然并

不属于我国法律的渊源，但是对于美国的判例可以对我国司法实践产生一定的积极影

响，总结他们的经验并进行学习，这会大大提高我国的司法裁判的水平，在我国的司法

实践中还是具有其一定的意义的，我国可以参考美国已经裁判过的案例是如何裁判的。

因此我们可以在司法案例中积累关于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的经验，而且还可以学习美国

所采用的问卷方式进行调查以总结消费者的感受，进而对声音商标显著性进行判定。

3.4.2 借鉴欧盟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的经验

欧盟国家大多是以获得显著性为主进行规定的，很少有规定固有显著性，这是由于

本身就具有显著特征的声音商标在生活实践中很少见，对于很大一部分的声音商标是在

被使用很长一段时间后取得显著特征的。并且欧盟的大部分国家，对于不具备显著特征

的声音商标都是采用相反例举的方法进行说明的，例如在德国还有法国他们在审查过程

中都是通过某声音缺少显著性进行认定的，并不是对显著性进行正面论述，这样的立法

方式不仅对司法成本起到有效节约的作用，还大大提高了司法中的工作效率，对于我国

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的。基于欧共体商标法这样一个整体性法律的背景下，欧盟的每

个成员国在认定声音商标的显著性上都又存在着符合其国家的法律规定。我国是一个拥

有很多省份的国家，然而又只有一部《商标法》，并且每个省份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

因此可以借鉴欧盟成员国的做法，针对每个省份的具体发展情况还有它们之间所存在的

差异来作出更加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规定。

3.4.3 借鉴澳大利亚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的经验

对于认定声音商标的显著性，澳大利亚在世界范围内可以算得上是最不严格得国

家，对于那些只要公众可以区分并且符合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就能够被准许注册为商标，

因而在这个国家，声音商标的申请注册成功是很简单的。而那些在生活实践里出现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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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法律中例举所提的要求，这时就需要审查工作人员基于法律，然后再结合该声音的

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澳大利亚关于声音商标的一些规定都要比其他商标的规定较为

宽松，而且当某个声音不是功能性的并且还具有一定的显著特征，那么此声音就可以被

允许注册成为商标。但是也正因为其规定的过于宽松，声音商标很容易就能够注册成功，

在实践中也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申请注册的某声音商标与别的商标产生

冲突、或者是对于别人早在该声音商标被注册前的使用人造成侵犯、再就是会出现大量

声音商标被批准注册，不注重商标的实质内容而只是过于形式，那么就会导致在该国家

声音商标过于泛滥的问题，这些问题又会引发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因为注册成功的声

音商标过多，而声音商标管理制度匮乏，当声音商标管理出现问题的时候无计可施。我

国需要注意不能把声音商标显著性规定的过于宽松，但是也不能过于严格阻碍经济发

展，所以对于认定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要既不过于宽松也不过于严格，而是达到一个刚刚

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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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完善我国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的建议

4.1 对声音商标显著性如何认定进行明确

在我国《商标法》中关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是这样规定的：要把某个声音标识进行

注册，要求其需具备显著性，在《商标法实施条例》中，只是把那些不具备显著性的声

音标识给一一列举了，对具体如何认定声音商标的显著性没有进行规定，所以我国目前

关于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不够完善。可以对美国在认定声音商标显著性这方面的经验进

行学习借鉴，对我国实践中审查商标以及司法判定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指导作用。首

先对声音商标显著性的认定能够在其使用的地区范围以及使用时长来进行认定，也就是

说在对某个声音标识进行认定的时候通常要先从其使用了多久和在哪些范围进行使用

来着手认定。其次，把相关消费者对该声音标识的认识程度作为基础进行认定，一个具

有很强的辨别性的声音标识往往都是经过经营者的长时间使用以及大量宣传而获得的，

所以对消费者对该声音标识的识别程度进行认定也大致就可以对声音标识的显著性进

行相关认定了。对于以上的标准怎样进行判断认定，在实践中还需这样进行：

第一，从整体性出发

从整体来看，某个声音标识不具备显著性则其就当然地不能被注册为商标，这种方

法被很多别的国家或者地区广泛采用，而且该规定在国际条约中也有所涉及。这样看来

可以很确定的了解到某个商标的显著性都是从整体上进行判定的。在生活中存在很多有

很多元素或者部分组成的商标，如果这些单独的要素或者组成部分没有显著特征，但是

在组成整体之后却具有显著性的话，那么也就可以说明此商标在整体上看来还是具有显

著性的，因此对其也是可以被准许注册的。广义上讲每个被成功注册的声音商标中都可

能包含着两种因素的：具有显著特征和不具备显著特征，如对于一首完整的音乐，整体

来看是有显著特征的，而被拆分成单一的音符之后就可能没有什么显著性了。在何种情

况下我们可以对一个商标进行整体否定呢？那就是该标识从整体上来说就没有显著特

征的时候。所以对于声音商标也应采用这样整体进行审查的方法来判定其是否具有显著

性。

第二，明确声音商标显著性的证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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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某个声音标识进行审查认定时，要证明其具有显著性不仅要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而且还要对应该以什么样的证明方式进行证明进行明确。若一个声音标识不能被相

关消费者进行识别，在他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只是想到该声音是某广告的一段音乐背

景，或者仅仅能想到商品或服务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时候来讲对于该声音标识是

否具有显著特征就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出来的了。所以明确且合理的方式用以证明对

于申请者来说是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的，而且还可以增加声音商标被成功注册的数量，

在美国，对于一个声音标识该运用何种证明方式在其商标法中有明确规定，这很好的引

导了实务操作。每个申请者进行申请注册的声音标识都不一样，那么提交的证明显著性

的文件材料也不一样，当某个声音标识它的显著性越不突显，那么它需要的证明材料也

就越多
[19]
。只有其能够提交足够多的证据，那么对于显著性的审查就可以起到大大提高

效率的作用。

第三，确定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的最低判断标准。

能够代表声音标识的显著性程度的通常是来自一般消费者的认知水平，某个声音标

识能被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认知进行辨别的话，就说明该声音标识是具备显著特征的，

普通消费者的认知基本上是判断某个声音标识是不是有显著特征的基础标准，在实践

中，要符合普通消费者的认知这个最低标准对声音商标的显著特征进行认定。采用此标

准的时候要对普通消费者的范围进行明确，因为每一个消费者的感受不同，他只代表他

个人，而不能代表其他消费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选择科学的方法进行大范围调查

如调查公众的方法，合适的调查对象可以使最后的调查结果更如意。通过对相关消费者

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这些消费者对于某个声音标识的知悉度，对于调查问卷的内容主

要针对调查的对象能否通过此声音辨别出商品来源以及能辨别出多少的程度来设计，调

查对象应考虑选择不同年龄、职业、性别、消费观等可以形成多种类别的，最后为了调

查工作的公平，调查机构应选择中立的第三方机构。

还有就是要统一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认定标准。对于腾讯公司的案例，商评委有

其自己的认定标准，法院也有其自己的一套认定标准，这两者之间认定标准不一，当然

得出的最后认定结果也不统一，这对申请注册商标的人来说对于显著性的认定标准不好

把握。所以为了帮助申请者对于满足什么条件才具有显著性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使

声音商标的审查认定标准更加完备明确是相当有必要的。而且对于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

也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在它们之间有了统一的法律标准作为桥梁，则其在日后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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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对与声音商标的审查认定也会统一。

4.2 明确通用性声音与功能性声音的规定

（1）对通用性声音采取相对禁止注册的态度

对于具有通用特征的声音的注册标准在我国《商标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如前文

所述，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具有通用特征的声音禁止注册。学习这些国家关于通用性声

音的禁止态度，再结合我国对传统商标的通用性的相关规定，综合之后我国应对该种声

音的注册持相对禁止的态度。即给通用性声音的注册留有一定空间，若某个具有通用特

征的声音在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具有了显著特征，而且若被注册为商标后对他人也不会

造成任何损害，那么此通用性的声音就可以被注册为商标。另外对于澳大利亚的举例法

说明什么是通用性声音的做法可以进行学习使用，这样可以使公众对于此通用性声音能

够理解更加透彻，从而更好地在实践中加以应用。通用性的声音一般都是大家在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熟悉度很高的声音，这种声音往往基本上与生活相融了，比如猫叫声、下雨

的声音等都是属于通用性声音，所以此种声音对于特定商品或服务是很难进行识别区分

的，故能够判定这种声音是没有显著性的，所以应作出禁止其注册为商标的规定。同时

对于这种声音的例外情形也应该进行规定即此种声音在符合什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被

注册为商标。也就是说如果申请者对于通用性声音可以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在经过长时

间使用之后具有了一定的显著特征，并且足以识别和区分产品或服务来源，那么此声音

是可以被准许注册为商标的。同时还应对此种声音在注册后的使用范围作出一定的限

制，这样对于不正当竞争的情形是可以减少的。当某个声音具有通用性又具有显著性的

时候，对于此种情况应把显著性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然后在考虑该声音的通用性问题，

因为如果先考虑通用性的问题的话，在对是不是通用性声音进行审查过后，再对此声音

的显著性进行审查却发现该声音并没有显著性，那么之前所作的对通用性进行审查的工

作就等于白费了，这样一来就对司法资源进行极大的浪费。然而如果先对显著性进行审

查，在审查后发现该声音不具有显著性，此后的是不是有通用性就也不用再花费时间和

人物资源进行审查了，这样可以提高商标审查的效率。因此当一个声音既有显著性又具

有通用的特征，此时显著性大于通用性即把显著性放在第一位进行审查。

（2）对功能性声音采取绝对禁止注册的态度

功能性声音是某个商品本身就具有这种声音或者是在某个商品所属功能而运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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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发出的声音。对于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的国家都是绝对禁止功能性声音注册为商标

的，因此对于功能性声音我国在认定的时候也应借鉴世界各国的做法采绝对禁止的态

度，就算其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了一定显著特征也不可以将其注册为商标。在相同的商品

或服务上功能性声音都会出现，例空调运作发出的声音、打字敲键盘的声音等。功能性

声音是很依赖商品或服务的，需在商品或服务的基础上才会突显出其作用，不可以离开

商品或服务而存在。功能性声音也不可以被商用以保护市场活动，我国可以在法律中对

于什么样的声音属于功能性声音举一些例子进行说明，这样可以利于公众能够对功能性

声音理解的更加透彻。当一个功能性声音又同时具备显著特征的时候还是要使用禁止注

册功能性声音的原则。功能性声音是比较特殊的，其本质上还是属于商品或服务的其中

的一个部分，因此当功能性声音又具有显著性时，该声音所具有的功能性特征应该是比

其所具有的显著特征优先的，也因此应对该声音禁止注册。

4.3 加入对声音商标的固有显著性的认定方式

在对某个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进行认定的时候，是选择使用一开始就有显著特征的固

有显著性理论还是选择在经过使用后获得了显著特征的获得显著性理论，应该是先使用

固有显著性的理论进行审查，如果某声音在被审查后是具有固有显著性的则可以将其注

册为商标，如果没有固有显著性就使用经过使用获得显著特征的理论进行审查判定。由

于固有显著性的相关理论更注重对某商标的显著性进行推定，所以目前我国在注册商标

的时候实际上并不要求使用。在我国商标审查的实践中，那些商标机构只是坚持用经过

使用而获得显著性来认定声音标识，这种认定方式是不全面的，把固有显著性的认定方

式忽视了，因为这种忽视使得声音商标在显著性认定上与其他商标处于不够平等的地

位，由此对我国声音商标的审查以及它的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别的国家在认定声

音商标的显著性的时候也都有用固有显著性来进行判定，所以我国也应重视起固有显著

性对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审查所起的可观作用，可以将固有显著性加入到对声音标识

进行审查的过程中，而且对于固有显著性的判断不应从商标审查工作人员的角度，而是

应该站在普通公众的角度来进行判断。

4.4 创新声音商标的审查方式

传统商标在成功注册后是需要进行公示的，声音商标作为商标的一种也应如传统商



第四章 完善我国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的建议

37

标注册后进行一段时间的公示。所以在设计公示程序以及检索程序的时候应该把类似声

音这样的新类型商标列进考察的范围。当前对声音商标进行查询的时候，商标局的提供

的查询方式还是传统的文字输入查询的方式。事实上在现在提供的检索查询系统中可以

添加一些新的查询方式，比如添加可以语音查询进而得出与该语音相适配的声音商标，

让声音商标的搜索条件的设计更加具有科学性。

从目前很多案例来看，所注册商标与其它商标不能具有相混淆或相近似的功能特征

将是声音商标能够得到成功注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对于该项功能特征的筛查

工作却相当繁琐与复杂，所以若只是依靠人力资源来做此项工作的话，对于审查商标的

工作人员以及商标的申请者来说都会耗费一定的时间还有精力，而且加之声音商标是一

种带有较强主观性色彩的商标，那么在审查过程中就会很容易出现在判断标准上不统一

的情况。进入 21 世纪后计算机互联网等这些数字化的事物发展飞快，这些事物同时也

带动了别的领域的发展，比如进入数字化时代后人工智能（AI)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而且被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确实要比人工操作的更好，这点我们是必须要承

认的。比如使一些具有智能性的机器可以说话、可以阅读、可以思考等，甚至有些时候

只需要录入一些准确的程序就可以高效率地完成人类需要做的工作。基于以上功能和特

点，如果在声音商标的申请注册中使用该技术，那么一个拥有很多个不同种类的声音商

标的数据库就会被建立起来，在有新的关于声音商标的申请指令产生时，人工智能这项

技术就可以把此申请的声音样本上传至数据库进行比对。在这一过程中，系统会设定一

个恰当的阈值范围作为评判相似或相混淆的标准，如果分析结果处于这个范围之外即可

认定该声音商标与其它声音商标构成嫌疑，拟申请的声音商标注册也就得不到成功获

准。当然，也可以将现存的音乐作品上传至标本数据库当中，当检测出待申请声音样本

与其他声音样本是否会构成相似嫌疑的同时，系统也可将所申请的声音样本与数据库中

现存且带有知识产权的音乐作品的全部或部分进行对比作进一步检测，这样就大大增加

了审查结果的真实可靠性。此外，以上这些过程必须在法律规定的不能使用经过拟声器

处理的声音样本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才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辨待申请的声音，进而检

测出申请人所提交的声音样本在对比之前有没有经过拟声器的处理。当然，也有人会说

引入人工智能技术需要耗费相当大的成本，但是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将人工智能加入

声音商标注册审查环节能够有效提高商标审查相关部门的工作效率，公共资源也能够得

到进一步节省，结果一定是利大于弊。在得到以上预期成效的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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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初阶段人工智能很多都是按照系统构建者编写好的程序才可顺利进行工作，这就会

产生一些局限性，缺乏一些变通性，在有特殊情况发生时，对商标进行审查的工作人员

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系统研判。再者，要想验证一个声音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当

然还是不能只单纯依靠人工只能这项技术来进行判定，还是必须把消费者对于该声音显

著性的认知放在第一位，在对消费者能不能对该声音有效识别进行验证时，可以结合有

关部门在一些平台如微信公众号等上边发布的调查问卷来进行验证，对于调查对象的多

样性及不能确定的条件就可以得到满足以及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性，还可以将资源

公平分配在急需的地方，那么如此一来对实际发放问卷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的节省将得到

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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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当前阶段，我国的法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都在加快，属于知识产权的分支的声

音商标也被更加重视，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孕育产生的，它的出现对于我国

现有的商标种类有了一定丰富，而且它在市场活动中也渐渐的变得更加重要。商标可以

给经营者带去多重效益，所以经营者非常重视商标对其商品或品牌所起到的作用，当今

社会，传统商标是已经很难满足经营者的需求了，因此大多数的经营者开始选择使用声

音商标，通过声音商标的使用来满足他们想要扩大其商品或服务的作用力，进而为他们

收获更多的经济收益。我国声音商标起步比较晚，且法律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与

声音商标相关的法律规定不是很成熟，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可借鉴的案例也非常少，关于

声音商标在社会活动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认定商标的显著性认定在这些问题中是

最难的。

本文先从声音商标的相关基本理论着手以对其概念特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由此可

以认识到声音商标与传统商标不同，其具有自身所独有的特点，且在显著性认定方面也

与传统商标存在差异。对声音商标基本理论的探讨是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的基石。然后

对关于我国在声音商标的显著性的认定当前所处于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我国在

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再然后对域外国家关于声音商标显著性认定的法

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讨论并进行总结，吸取有益经验。最后，针对前述的相关问

题提出建议进行完善。

声音商标在被申请注册的过程中主要还是对其是否拥有显著性进行审核查实，所以

显著性对于声音申请注册为商标很重要，而对其判定也一直是实践中的重难点，完善我

国关于声音商标的显著性认定的各种理论和制度将会对实践中认定显著性的不足起到

一定的弥补，进而使我国的整个商标显著性理论得到更深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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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都是礼物，三年里的所有羁绊，我或许做不到一生铭记，但绝对一生感恩。

杨珍珠

2022 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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